
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人：南京市江宁区交通运输局（以下称甲方）

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科宁路 779 号

供应商：江苏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住所地：南京市虎踞路 59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乙双方按照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采购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下列服务：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合同价

1 江宁区不停车检测点维保项目 1 项 2480000.00

分项报价表详见乙方响应文件。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为 贰佰肆拾捌万圆（大写）人民币，本合同价款包含所有乙方提供合

同约定的服务内容的报酬及乙方提供该项服务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甲方在上述合同价款之外

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南京市政府采购 JSZC-320115-JSHY-C2025-0446（项目编号）的采购文件、响应

文件或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

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乙方提供的响应文件和报价表；

（2）技术规格响应表；

（3）投标承诺/服务承诺；

（4）成交通知书；

（5）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履行合同期限、地点

1.履行合同期限：一年（服务期起止日期：2026年 1月 16起至 2027年 1 月 15止）

2.履行合同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第五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向甲方提供的服务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

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应当符合采购文件的约定，以及乙方的承诺。

2.除特别说明外，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3.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条款偏离表”

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第八条 交付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 一年内完成服务事项。

2、验收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

3.甲方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乙方履约情况进行验收。



4.甲方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1、履约保证金采用以下第（2）种方式缴纳。

（1）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向采购人缴纳合同金额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

（2）无

2、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为该项目免费维护期满时止。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扣除甲方应得的补偿后的余额在有效期满后七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第十条 合同款支付

1、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

2、合同剩余款项 1 年内付清。

3、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

的乙方账户。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１、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由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 5%违约金。

２、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的，每逾期 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 5‰

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 。

３、如乙方不能交付服务，甲方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5%的违约金。

４、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 1 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 5‰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

交付达 10 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５、乙方所交付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拒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合同总款 5%的违约金。

６、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两次整改

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应退回全部合同价款，并按第 3 款处理，同时，乙方

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7、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5 %

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8、乙方在承担上述 4-7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

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

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 除《政府采购法》第 50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

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 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

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十三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

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 1种方式解决争议。

3、在诉讼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五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响应）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

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六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乙方各执一份。

3.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采购人）：南京市江宁区交通运输局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郝利华

电话：15261496949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科宁路 779号

日期： 2025 年 12 月 08 日

乙方（供应商）：江苏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

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徐家慧

电话：13901587525

单位地址：南京市虎踞路 59号

日期：2025 年 12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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